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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模式  要充分激发民间
资本的投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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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谨  熊贵立  李洪斌  曹誉波  方浪  胡柏林 
 

  一、城镇化是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它涉及到“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新

型城镇化只有围绕这五大要素的协调、互动发展深化改革，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 
  “人”是城镇化的主体和核心。“人”的城镇化要解决“人往哪儿去”和转移人口“如何市

民化”两个问题。市民化＝稳定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安居及生活方式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要

采取“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分类指导原则，优先将拥有稳定劳动关系并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沉

淀型”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业”就是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市民化要有稳定就业。产业支撑及转移人口稳定就业是城

镇化的重要基础。要强化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促进产城融合，通过推动产业发展来提高城镇吸纳

就业能力，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的融合。 
  “钱”是城镇化的重要保障。“钱从哪儿来”的问题涉及到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解决这一

问题要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 
  “地”是指土地的集约使用和推进新一轮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使农民利益最大化是城

镇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要让转移人口能够不放弃承包权，用好抵押权，能够用土地

换股权，实现使用权的有序流转。 
  “房”是进城人口住有所居的关键。解决住房问题则要建立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多元化城镇

住房供给体系，使进城人口实现安居梦想。 
  二、城镇化过程中解决“人往哪儿去”问题，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

群，发挥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以大带小，把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

圈内；另一方面要依托县城和县域中心镇发展中小城市，进一步提升其人口聚集功能，在有条件

的地方将农村社区建成城镇化的末端，鼓励更多的人就地城镇化，实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指出，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

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绝对的“大城市论”、“中

等城市论”、“小城市论”者所主张的发展某一类城市的观点都有失偏颇、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

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实现依托大城市推进城市化与主要依托县城推进农村城镇化并重；发展以

大都市圈为特征的“网络发展式”城镇化与以县城为依托发展中小城市的“据点发展式”城镇化

同步；城镇化要走适当集中之路，避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小城镇过度发展的“农村病”和

大城市人口盲目膨胀的“大城市病”；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要在产业梯次转移的基础上推进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有序合理流动，中西部要做好承接东部产业和劳动力回流的“双转移”工作，实现城

镇化的均衡发展。 
  三、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发展新模式，必须激活民间资本。 
  民间资本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天然联系。民间资本的特征是投资产权的高度人格化和清晰性，

其投资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能够主动、敏感地接受市场机制的调节，也最善于

根据价格信号做出自主决策，优化资源配置。相对于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民间投资和私营企业

存在更强的盈利动机，一旦引导得当，会在客观上加速相关投资建设进程和提高投资效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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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够大大缓解因政府投入能力有限制约城镇化发展的“瓶颈”约束。当然，民间资本不可避免

地具有随机性和盲目性，这就需要政府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是掌握在民营企业以及股份制企业中

属于私人股份和其他形式的非公有资本，主要形式有经营性资本和投资性资本。经营性资本是民

间法人组织和个人投资于实业的资本，这部分投资用于生产和经营能带来直接收益；投资性资本

主要通过非直接经营的方式获得回报。城镇化带动人流、物流、钱流、信息流、能源流的高速流

动，会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面对投资需求，应实行“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发展新模

式，着力扩大民间投资，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 
  （一）城镇化能够拉动巨大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单靠政府投入，

会因缺口过大而滞缓城镇化进程，也会加大政府债务风险。要完善公共私营合作制（PPP），引导

民间资本积极参与能源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投资城镇化的机制。 
  （二）城镇化将引发服务业大发展。要利用当前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鼓励民间资本

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激活多种市场主体在服务业中更加高效地配置资源，更加活跃地

展开竞争，改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短板”局面。 
  （三）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需要加快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要引入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加快

公共服务发展，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有效推进公共服务向城镇常住

人口全覆盖，以公共服务促进城镇化，加快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四）数以亿计的人口城镇化浪潮将引发巨大的住房需求。要引导民间资本在扩大全社会住

房和商业地产供给的过程中，参与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化解由政府主导保障房建设所面临

的巨大资金缺口，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五）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将为民间资本提供巨大市场空间。要鼓励民

间资本积极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绿色发展，实现城镇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发挥市场机制

在治理城市污染中的作用，提高城镇化环境质量。 
  （六）城市产业升级需要民营科技企业发挥助推作用。要引导民间资本和科技人才向创新企

业集聚，营造“创业＋创新”共生共荣的环境，发挥人才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第一资源”的作用，

使更多企业家懂科技，更多科技专家懂市场，鼓励民间资本和民营科技企业为推进产业升级和制

造业的高端化作贡献。 
  （七）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有助于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升级。要利用当前农村

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的机遇，鼓励民间资本发展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积极

参与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 
  （八）农村城镇化和新型社区开发是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多元经

营、城乡兼顾的龙头型民营企业担当就近就地城镇化的市场驱动主体，形成产业兴、人口聚、小

城镇成型的良性互动，实现农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多赢局面。 
  （九）城镇化必须有坚实的产业支撑，市民化必须建立在稳定就业的基础上。要鼓励民间资

本大力发展面向创业的中小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构建有利于创业和实体经济发展

的多层次金融体系，支持农业转移人口的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